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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中还手，能否认定正当防卫

2022年2月，女子杨某与丈夫童某因家庭纠纷

发生冲突。童某对杨某及其家人实施了殴打行为，冲

突中，杨某也殴打了童某。

经鉴定，杨某及其母亲、童某所受伤害均属轻微

伤。

北京市某区公安分局于2023年1月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书》，认定杨某因家庭纠纷对童某进行殴打，

情节较轻，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

定，决定给予杨某行政拘留3日的行政处罚。

杨某认为，自己长期遭受丈夫家暴，事发当日为

制止童某再次实施的家暴进行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且

并未超过必要限度，不构成违法，于2023年3月7日

向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机构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申

请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及应否给予行政处罚。

关于杨某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根据《公安机关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

释（二）》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

这一规定是正当防卫制度在治安管理处罚领域

的具体适用。双方因琐事发生争执，均不能保持克制

引发打斗，一方先动手且在另一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

况下仍继续侵害，另一方还击造成先动手者伤害的，

还击一方一般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

行政复议机构认为，本案中，现有证据能够证明

杨某确有殴打童某的事实，但并无证据证明杨某采取

了努力避免冲突或使冲突降级的行为，故难以认定杨

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新证据证实家暴情节，
行政复议机构变更行政处罚

行政复议机构经审查发现，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

曾作出民事裁定书，禁止童某对杨某实施家庭暴力，

禁止童某骚扰、殴打、威胁杨某及其家人。结合本案

证据可知，在杨某与童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杨某

系家庭暴力的直接受害人，有已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

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

结合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精神，综合案件起因、

双方过错、杨某实施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行政

复议机关认为杨某的行为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

定的情节特别轻微的情形，依法不应予以处罚，公安

机关给予她行政拘留3日的行政处罚，属于未正确适

用依据。

依照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

决定将对杨某行政拘留3日的行政处罚变更为不予

行政处罚。

司法部在发布该典型案例时指出，本案因家庭纠

纷而起，后演变成治安案件，是诸多涉家庭暴力、婚姻

矛盾案件的缩影，具有时间长、矛盾深、隐蔽性强的特

点，如何准确定性、正确适用法律是行政机关面临的

难题。

本案中，行政复议机关遵循过罚相当原则，综合

全案证据准确认定原处罚行为未正确适用依据，符合

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作出变更案涉行政行为的情形，直

接变更为对申请人不予行政处罚，公正高效解决了行

政争议，避免程序空转，符合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优

先适用变更决定的立法精神，对处理同类案件具有较

强的参考性。

行政复议适用变更决定
需要更大责任心和更强能力

变更决定是修订前的行政复议法已规定的行政

复议决定方式，但实践中存在使用率低的问题，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行政复议作用的发挥。中国法学会行

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

院教授杨伟东指出，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突出行政

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将变更决定置于

行政复议决定体系首位，为适用变更决定提供了更

大空间。

“然而，行政复议机关要准确适用变更决定，需要

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以及更大的责任心和更强的能

力作支撑。”在杨伟东看来，本案的典型意义，不仅在

于表明行政复议机关的积极立场和态度是发挥变更

决定作用的前提，更在于充分体现综合审查、全面认

定案情是准确适用变更决定的关键。

杨伟东介绍，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

议机关适用变更决定有三种情形：一是“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但是内容不适当”；

二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但是未正确适

用依据”；三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行政复议机关

查清事实和证据”。

“表面上，要适用情形三作出变更决定，难度大。

事实上，前两种情形的适用也需要以事实清楚和证据

确凿为前提。”杨伟东表示，实践中，准确适用变更决

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难度。本案涉及的是第二种

情形，要适用变更决定涉及证据和事实认定，继而是

定性和适用法律，行政复议机构秉持积极化解争议的

立场和态度，促成了变更决定的适用。

《现代快报》严君臣

近日，江苏南通中

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了南通法院 2021—

2024年未成年人审判

工作情况及典型案例。

其中一起离婚案，女方

擅自用孩子所有的80

多万元购买房子，再婚

后还将房子登记在自己

和丈夫名下，法院经审

理，判决二人连本带息

归还。该案例入选最高

院涉未成年人家庭保护

典型案例。

男子赵某与女子丁

某离婚，儿子小雷（化

名）随母亲共同生活。

双方离婚协议约定，父

亲赵某给付小雷生活费

70万元，同时约定这70

万元及小雷从长辈处受

赠的13.8万元，应作为

小雷购买某房产的产权

份额，由女方丁某代处

理买房事宜并在房产证

上登记小雷名字及份

额。

随后，男方按离婚

协议约定给付了生活费

70万元。2019年 7月

9日，女方丁某签订房

屋买卖合同，随后陆续

支付房款83.8万元，剩

余房款以贷款方式支

付。同年7月12日，丁

某与汪某登记结婚，并

将案涉房产登记至丁某

和再婚丈夫汪某名下，

载明共同共有。

因案涉房产未登记

小雷名字及份额，丁某、汪某不同意加名，也

不能退还小雷钱款，故小雷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丁某、汪某返还人民币83.8万元及利

息。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案

涉房屋首付款83.8万元来源于赵某给付小

雷的生活费以及小雷受赠的财产。该83.8

万元应认定为小雷的财产。丁某作为直接抚

养小雷的监护人，在购置房产时，未按离婚协

议约定登记小雷名字及所占有的份额，侵犯

了小雷的合法财产权益。案涉房产现登记在

丁某和汪某名下，双方获得相应利益，应当承

担返还款项责任。遂判决丁某、汪某给付小

雷83.8万元及利息。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

一款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

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

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拥有的财产

种类愈加丰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

是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重要内容之一。除

为维护未成年人利益外，监护人不得处分被

监护人的财产，父母作为监护人时亦应遵守

法律规定，否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案对

于厘清监护人的职责，明确未成年子女财产

的归属及权益被损害的判断标准具有指导意

义，对于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具有重大导

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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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刘言

北京一女子和母亲遭遇丈夫家暴，还手后被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行政处罚。经行政复议，

复议机关结合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精神，综合案件起因、双方过错、女子实施违法行为造成的

危害后果，认为她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情节特别轻微的情形，依法不应予以处罚。

这一案例入选司法部日前发布的第七批贯彻实施新修订行政复议法典型案例。司法部相

关负责人指出，从202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规定，对于行政行为内容不

适当、未正确适用依据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行政复议机关查清事实和证据等情形，可以

径行变更，体现了行政系统内部更高效的层级监督功能，是高质效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化解行

政争议的重要制度设计，也是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的客观要求。 70


